[bookmark: _GoBack]附表1、衛生福利部鬆綁成果
	編號
	修正規定(條號)
	修正前
	修正後
	鬆綁效益
(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)
	發布日期


	
	修正「美國及加拿大牛肉及其產品之進口規定」

(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)
	美國牛肉應來自執行品質系統評估（QSA）計畫之肉品工廠，且證明文件應加註「本牛肉或牛肉產品為美國農業部針對台灣所執行30個月以下牛齡認證品質系統評估計畫下之工廠所生產」
	配合美國牛肉及其產品開放範圍調整(擴大30月齡以上美國牛肉產品輸入)，修正有關輸入應檢附證明文件之加註內容規定。
	我國食品輸入業者得進口美國30月齡以上牛肉產品。(受益對象：美國製造商、我國輸入業者)
	109.9.17
(110.11.1生效)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
/egFront/detail.do?metaid
=118561&log=detailLog


備註： 1.鬆綁成果請填列本(109)年10月至12月底完成者。
2.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，曾填報之相關成果，請勿再行填列；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，其後完成鬆綁者，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。
3.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(修)者，請併計為1項成果，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。
  4. 如為法規修正案，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，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。


附表2、衛生福利部預定鬆綁事項
	編號
	預定修正規定(條號)
	修正前
	修正後
	預定鬆綁效益
(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)
備註：修正前後之影響/受惠對象僅為鬆綁效益撰寫面向之一，請切勿僅述及影響/受惠對象)
	預定完成時間

	無
	
	
	
	
	


備註： 1.預定鬆綁事項請填列預定於109年7月間完成者。
2.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，曾填報之相關成果，請勿再行填列；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，其後完成鬆綁者，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。
3.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(修)者，請併計為1項成果，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。
  4.如為法規修正案，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，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。


